
哈密市商业银行个人大额存单发行公告

（2026 年第 3 期）

一、存单信息

发行人 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币种 人民币

销售机构 全行营业网点

发行渠道 全渠道发行

起存金额 20 万元

最小递增金额 1 万元

发行起止日期 2026 年 4 月 13 日-2026 年 12 月 31 日

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

利率种类 固定利率

是否可提前支取 可提前支取（部分及全部）

提前支取部分计息方式 按支取日活期利率计息

是否可转让 可转让

是否可质押 可质押

二、具体内容

（一）个人大额存单是指由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《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》面向哈密市

商业银行个人客户发行的、以人民币计价的记账式大额存款

凭证，属于个人存款类金融产品，受存款保险机制保障。

（二）个人大额存单发行采用电子化的方式。“存单信

息”中记载可提前支取的，申请人可通过营业网点柜面、厅

堂自助设备、手机银行、个人网银办理提前支取。申请人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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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发行人申请开立存款证明。

（三）申请人须在发行起日（含）至发行止日（含）间

提出存入申请。申请人首次存入个人大额存单成功后，发行

人将为申请人开立个人大额存单专用账户，并与申请人在

“个人大额存单存入页面”选择的借记卡进行绑定，该借记

卡账户为个人大额存单的存入与兑付的唯一资金往来账户。

（四）个人大额存单自存入日（存入日以业务成功办理

之日为准）起计息，存单本金及利息于存单到期日自动兑付

至个人大额存单专用账户绑定的借记卡账户。

（五）个人大额存单可全额提前支取或部分提前支取，

部分提前支取后的存单余额不得低于起存金额。个人大额存

单提前支取部分的存款利息按申请人实际存款天数计算并

于提前支取日支付。提前支取部分按支取日发行人挂牌活期

利率和实际存续天数计息。

（六）个人大额存单到期按照“存单信息”记载的年利

率计息，该年利率在个人大额存单存期内不因任何原因调整。

（七）个人大额存单因办理冻结、质押或系统处理异常

等情况导致大额存单逾期未兑付的，需要至发行人营业网点

办理兑付，大额存单逾期部分按照兑付日发行人挂牌活期利

率计息。

（八）个人大额存单可质押，申请人可向发行人申请办

理个人大额存单质押业务，质押须根据发行人授信和风险管

理的相关要求进行审核和办理。

（九）“存单信息”约定个人大额存单可转让的，申请



人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及《哈密市商业银行个人大额

存单说明书》及《哈密市商业银行个人大额存单转让服务客

户告知书》约定进行转让。

1.个人大额存单转让仅限全额转让，转让价格为存单本

金与存单成立至发起转让申请前一天的实际存期产生利息

的合计金额（利率为满期利率，实际存期按对年对月对日计

算）。

2.T 日发起的转让申请信息登记有效期至 T+1 日为止，

且小于存单到期日，如在申请信息登记有效期内未完成存单

过户，该笔转让申请失效，申请人拟转让同一笔大额存单的，

应根据《哈密市商业银行个人大额存单说明书》及《哈密市

商业银行个人大额存单转让服务客户告知书》的约定另行发

起转让申请。

3.申请人发起转让申请后在转让申请有效期内且在买

家购买之前可通过相应渠道发起转让撤销申请。

4.Ⅱ类户银行卡办理的个人大额存单不支持转让，且Ⅱ

类户银行卡不支持购买他人转出的个人大额存单。

5.申请人发起的转让申请经买家确认购买并付款成功

后，发行人将申请人持有的个人大额存单过户至买家名下，

并将转让金额转让至申请人账户中。

（十）申请人承诺资金来源和交易目的合法，不存在涉

嫌洗钱或协助他人洗钱、恐怖融资、逃税等违法违规活动，

不涉及制裁名单。申请人应配合发行人完成监管要求的客户

身份识别工作，按发行人要求提供申请人和借记卡卡主的身



份证件，配合提供发行人履行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要求的其

他相关信息，申请人不得利用本产品账户项下存款从事违法

活动。申请人未履行上述承诺，违规使用本产品的，发行人

将根据有权机关采取变更、暂停该项业务等措施，由此产生

的损失由申请人承担。

（十一）申请人办理大额存单产品借记卡遗失并办理了

卡挂失和补发的，原借记卡下的大额存单产品账户将自动归

属新卡。

哈密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4 月 10 日


